舟山市地方税务局公告

2012年第1号

舟山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浙江地税信息系统》

软件升级有关事项的公告
尊敬的纳税人：

根据浙江省地方税务局的统一安排，我局（本级、定海、普陀）将对《浙江地税信息系统》软件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确保系统平稳升级，现将有关注意事项公告如下：

一、升级时间

2012年2月17日16：30至2012年3月1日8：30。升级期间，《浙江地税信息系统》服务器将停止运行，浙江地税因特网办税服务系统（http://www.zjds-etax.cn/，以下简称“网税系统”）也同时关闭。

二、注意事项

服务器关闭期间，市本级、定海、普陀局地税各办税服务大厅、办证中心地税窗口、房产交易契税窗口只提供受理服务，待《浙江地税信息系统》（龙版）软件上线运行后，再录入系统办理。具体注意事项如下：

（一）登记服务方面

1.服务器关闭期间，地税各办税服务大厅、办证中心地税窗口对纳税人申请税务设立登记、变更登记、停复业、扣税账号变更等涉税事项，只提供受理服务。

2、根据外出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外出经营管理证明》需在有效期内及时缴销，请持有《外出经营管理证明》的纳税人，对有效期截止日期在2月29日前的《外出经营管理证明》在2月17日前分别到各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缴销手续。

（二）发票服务方面

1、在服务器关闭期间，地税各办税服务大厅暂停发票的购领和缴销服务。

2、因服务器关闭的影响，从本公告之日起至2012年2月17日，符合购领条件的纳税人可一次性领购两个月使用数量的发票。

3、使用地税普通发票开票软件并实行网络上传开票数据的纳税人，请于2月10日－2月17日联网更新发票上传时限设定（纳税人必须在此期间内上网进入开票软件，系统会自动统一设定为30天，3月10日后恢复原来发票上传时限）；使用地税普通发票开票软件未实行网络上传开票数据的纳税人，请按照各主管税务机关要求在3月1日后联网更新相关信息，否则开票数据信息将不能上报。

4、使用建筑业、销售不动产项目管理软件的纳税人，请于2012年2月16日前完成已开具发票数据的上传工作。3月1日后首次上传开具发票数据的，同时做好电子文档的备份，以便主管税务机关核对。

5、对纳税人尚未缴销的已失效发票，请务必在2012年2月17日前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缴销手续。

6、3月1日后，《地税普通发票开票软件》等由地税提供的客户端软件在登陆时一般会自动升级，如由于安全级别设置等原因无法自动升级的，请登录网税系统（网税龙版）首页栏的“各类下载”—“其他下载”中进行下载升级，也可致电地税咨询或第三方服务商。
（三）申报开票服务方面

1、请纳税人于2012年2月17日下午16：30前完成本月税（费）的申报缴纳业务，服务器关闭期间，对上门办理的纳税申报、门征开票、外来建筑报验开票等涉税事项，办税服务大厅只提供受理服务。

2、服务器关闭期间，对上门办理房产交易涉税事项且资料齐全的，地税窗口给予受理并留置纳税人联系电话，待《浙江地税信息系统》（龙版）正式启用后，再逐一电话通知办理。

3、纳税人在3月1日后登陆网税系统时，请选择登录界面上的【网税龙版】登陆。

4、3月1日后发现原有网税系统用户名和密码不能使用的，请纳税人携带税务登记证副本和单位公章前往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大厅获取注册码，重新注册用户名和密码。

5、3月1日后，因浏览器安全级别设置较高而无法自动升级数字证书签名控件的，请登录网税系统（网税龙版）首页栏的“各类下载”—“其他下载”中下载 “网税系统龙版数字认证签名控件安装包”并安装。

6、2012年2月20日至2012年2月29日暂停稽查查补税款的入库。

7、3月1日后通过网税系统（网税龙版）报送财务报表时，请注意财务报表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避免因勾稽关系出错，影响相关业务的办理。

（四）社会保险费方面

涉及社会保险费的业务相应停办，社保费网上申报系统关闭，对企事业单位和自谋职业者的社保费“一户通”扣款业务也同时停止。
请各缴费单位和缴费人在缴费帐户上存入足额存款，在2月16日前将1月份（社保局所属期为2月份）的社保费申报入库，如有欠费的单位，应到纳税大厅补申报以前月份欠费，以免影响社保待遇的享受。

（五）表单下载及文书受理服务方面

1、在服务器关闭期间，对纳税人上报的各类涉税文书，资料齐全，填表正确的予以受理，并发放《税务文书领取通知书》，待《浙江地税信息系统》（龙版）正式启用后予以补录办理。

2、系统升级后，部分涉税表单的内容和格式进行了变更，纳税人可登录网税系统（网税龙版）首页栏的“各类下载”中进行下载。

三、咨询联系

纳税人如有疑问或在服务器关闭期间确有紧急事项的，可拔打以下咨询电话：

（一）税务分局：

舟山市地方税务局直属一分局：2282752

舟山市地方税务局普陀山税务分局：6095345

定海地方税务局城区税务分局：2024455

定海地方税务局白泉税务分局：8072222

定海地方税务局金塘税务分局：8050009

普陀地方税务局沈家门税务分局：3826115

普陀地方税务局六横税务分局：6083122

普陀地方税务局朱家尖税务分局：6033987

普陀地方税务局桃花税务分局：6061897

（二）房产交易窗口：

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定海）契税窗口2049739

普陀房产交易契税窗口：3020623

（三）办证中心地税窗口：

市办证中心（房产交易契税窗口）：2283505

定海区办证中心：2029081

普陀区办证中心：3062838

系统升级期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二○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地方税 信息 公告抄送：浙江省地方税务局，市委、市政府，市属各处室（单位），定

海、普陀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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